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敦公煤大
㈢ 六期星 號六月三卑二十三圍艮

毛
。
廿
六
安
士
裝
每
樽
起
六
毛
•
四
十

毎
槽
計
算
。
十
二
或
十
三
安
士
裝
起
二 

毛
五
仙
。
廿
五
或
卄
六
安
士
裝
起
五
毛 

。 
PL]r
安
十
裝
起
七
弔
五
仙
一
公
。

®
新
碓
油
證
三
千
餘
本
被
竊
 

都
朗
度
四
日
電
。
在
此
間
埠
中
心
區
之 

安
且
路
省
汽
車
聯
合
會
分
發
加
士
油
購
 

買
證
辦
事
處
。
被
竊
匪
破
門
入
內
。
竊 

去
新AA

購
買
證
共
三
千
五
百
六
十
本
 

云
。■

全
加
須
遵
守
之
放
假
日
期
， 

柯
京
四
日
電
。
因
加
拿
大
銀
行
聯
合
會
 

之
要
求
。
根
據
戰
時
法
規
而
通
過
之
閣
 

議
。
茲
規
定
各
省
所
遵
守
之
放
假
日
如

下
。
星
期
日
。
元
旦
日
。

受
難
日

(
復
活
節
前
之
星
期
五
)

。
加
拿
大
國 

慶
日
(
七
月
份
之
首
星
期
一
日
)
。
勞

遡
。
及

工
紀
念
日

任
何
日 

制
之
後

爲
放
假H

。
犬
元
旦
日
及

一
日
。
倘
我
等
日
係
適
逢
星
期
日

者

平
日
遵
,守
之
放
假
日
。
現 

如
下
。
耶
穌
復
活
節
。
五

號
維
多

利
亞
日
。
十
一
月1

一
號
停
戰
紀
念
日 

。
「
博
盛
日
」
卽
耶
穌
鼬
節
之
後
一
日
 

云
。

頓
等
區
有
倭
奴
約
三
千

电
。
據
勞
工
部
長
覓
朝
氏
答
 

議
員
，之
問
。
謂
在
卑
詩
省
之
山 

頓
。
紐
旦
華
及
布
烈
治
河
等
地
方
之
日 

人
。
統
計
二
千
九
臼 

ilf
九
人
云
。

⑨
 
點
間
頓
各
種
酒
之
新
價
目 

C
問
頓
埠
五
日
電
。
據
燒
酒
管
理
局
宣

各
項
數 =：

。.定
期
个
現
，八
點"
集
全
体

。
计
徵
得
溫
小
新
會
員
林
逸
如
。
馬
榮
一 

騰
。
心
，—
交
。
黄
一 1<

。*
卡
小
。
黄
. 

漢
就
。
馬
宗
揚
。
出
比
目
"
黄
此 

I'.'. 
一一

會
議
。
茲
照
谋V
H

而

/.•: 

..期
六

啟
拧
。
茲
不
期
"
、
.: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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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
U

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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卜
一
用
沔C

上
..加"

叔
父
：：11:
伸
。"
：本
伸
刃
女
會

。
依
時 

。
站
所

・加
麗
娼
。
点
城
朱

IhK

。
城
旧 

iti
此一 

作
。
片
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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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Y
代
會
升 

[1,
新
眉
報
吿
旧
政 
一 

状
工
，
统
朱
理W.
頓
存M
吿
代
表
木
會 

H

，/
卜
时
分f
汽M
「制6
。(
乙
)
育

到
會
。
共 

I..] 

至
盼
。
此
佈

進

小

洪
門
體
育
會
敗 

太
中
華
民
國

lll'E
"
-
-

一月
：
一H

0
殽
"
仲
救
来
华
柴
薪
缺
乏 

淪
小
中
。6
關
於 

if2
.s
派
朱
理
小
.阳/
 

據
駐
柯
鹏
軍
我
部Y

此
間
消
息
。   

NJ11- 
代
表
本
會
出
席
公
债
總
分
會
選
來
案
。 

政
府
鑒
於
來
陰
全
加
拿
大
年
乏
制
一
議
决
。
追
認
。㈡

關
於
派
員
赴 
一
用
及 

柴
逹
五
|
萬
制
之
多
，
倘
不
为
团
齢
法
；
；u
¥
q
6
A
翅
}
长 

提

及

、卩
一 

f
 M
救
。
無
飞
/
時

y
冢
。 ]̂
以
厂
數
一 
派
員
赴
一
一
坤
交
由
常
務
理
事
酌
量
辦
理 

計
。
故
爲
未
雨
親
終
起
見
.
用
特
毂
立
:
(
乙
)
派
常
務
理
屮
黃
星
甫
扣
任
赴
溫 

數
項
辦
法
如
下
。e
 ̂
 料
斯
汀
立
合
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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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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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。
一 U
N
%
。H
本
會
门
責
。③
歸
 

。
於
八
月
川
號
以
前
则
木
成
柴
者
。
毎
一 
於
分?

詩
省
外
之
會9
 

割
薪
柴
由
政
府
補
日
上
林
金
一
元
。
於 
d
.
i_

…
仁
心2 

M

「

M

一
成N
C
小
勧
案
。
議
火
。 

一
鼓H
記
入
燃
料
帝
之
數
"
口
仏
料
帝
於一

—
一 

未
訂
立
取
柴
介
約
以
前
。
由
煤
家
管

—:

、1

主
任
發
給
許
可
照
。
幷
由
該
主
任
裁 

一。
有
權
補
囘
津
貼
金
。
以
償
連
輸
香

過
。

僑
校
派
女
生
若
干 

担
任
插
章
。
募
捐 

案
。
議
决
，
照
案 

一 
時
散
會
。

"
 

一 

名
。
於
阳
月

1-11
日
。 

尊
敕
濟
歸
阈
雖
市
善
物

之
一
诵
過
。(
丙
)
下
午

-**

一
拾
足
。㊂
倘
於
一 
九
四
四
年
五
月
计d
 

一
號
各
燃
料
商
。 
仍
存
有
政
府
補
囘
津
貼 

金
之
薪
柴
若
。
由
管
埋
主
任
保
證
收
買

◎
西
人
以
妻
歡
呼
歇
罅
離
婚 

駐
册
吆
埠
業
伐
木
西
人
斯
勿
文
氏
。
於 

一 
九
四 
一 
年
元
月
四
號
。
與
西
女
嗎
吉 

烈
氏
結
婚
。
直
至
去
年
拾
月
六
號
。
其 

妻
在
実
埠
某
传
洒
廳
大
聲
歡
呼
(
歇.
罅
) 

。
爲
幽
兵
上
所
聞
。
遂
呼
巡
警
將
該
婦 

拘
拙
。
至
卜
一 
月
拾
七
號
。
由
警
衙
推 

事
瑪
貂
順
氏
。
判
監
禁
六
個
月
。
近
日

。
四
銀
木
成
柴
之
必
需
用
具
。
則
予
以 

一
援
助
・
得
遮
取
優
先
權
。⑤
向
处
氏
呼 

-
篇
。
若
無
碍
於
農
產
物
之
出
産
。
則
盡 

量
採
柴 

Z;
。

0
四
宗
收
租
金
過
高
案
被
罰 

一
昨
在
警
衙
有
西
人
名
阿
了
華
氏
齐
。
被 

一
控
收
和
金
超
渦
法
律
所
許
案
共
四
宗
。 

判
罰
款
連
衙
代
共
，
百
零
五
元
作
了
結 

一
云
。

今
年
領
車
照
宫
减
少
一
一
成 

一
據
駐
表
坤
汽
車
牌
照
局
消
息
。
昨R
到 

去
領
以
一
九
四
叁
年
汽
車
牌
照
者
。
約 

价
五
至
五
十
人
。
估
計
今
年
領
取
牌
照 

一
較
去
年
减
少
不
過
一 
成
・
由
下
星
期 
一 

H
起
•
於
卜
一
午
八
点 

-1-
至
卜
午
阳
點
阳 

「
.五
分
鈍
。
在
該
局
分
發
新AA

加
士 

油
購
買   

^
 C 
直
个 
-"•二
月
价
一 

11.1.*
爲
最
後 

分
餘
之
一
日
。
萧
新
證
於
口
月V 舞
發 

生
效
力
云
。

0
教
育
分
會
第
二
次
常
會
誌
 

此
間
華
僑
教
育
什
加
拿
大
分
會
理
事
會
 

。
於
昨
四
日
。
下
午
九
時
半
。
假
座
中 

華
會
館
議
事
廳
。
開
第
二
次
常
會
。
出

斯
氏
其4
大
衙
。
要
求
與
妻
離 

法
官
斯
覓
氏
卜
一
加
以
批
唯
云
。 

0
紅
十
字
會
捐
得
六
萬
餘 

據
駐
支
母
紅1
字
會
募
捐
運
動 

自
開
始
募
措
以
來
。
故
至
星
期

。
獲

處
報
吿 

阳
日
止 

四
元 
。 

if)
七
千.

計
共 

捐
大

萬
三
干
三
一
白 

石
卑
詩
電
卡

h
百
元
。
活
法
万
貨
公 

.11.五
千
元
。
市

3

三
千
五
仃
元
。
卑
詩
省 

夫
婦
三
卜
元
。
乞
臣
比
斤 

元
。
后
宣
輪
船
公
司
八
r]

總
督
活 

貨
公
司 

元
云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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靑
聯
會
激
請
麥
夫
人
演
講
 

域
埠
例
。
前C

C
F

黨
首
領
屈
活
氏
之

公
子
。
卽

斯
夫
人
。
不
但
多

点

時
始
開
門

已
蜂

午
入
其
中
。
居 

人
從
屮
話
各
人

，/
仆
開

■̂—

名
跡
叫

—
安
r

。
乂
(

。
卜
可
嚨?

M

llh.
於 
ft
点
放L
之
船 

廠
1
人
。
及
及r
來
購
。
亦
*
順
從
公 

0
 
擬
再
施
行
掛
服
门
燃
料
例 

何
京
阳
"
取
。
據
此
間
傅
出
消
息
。
政 

府
於
十
年
施
行
之
提
前
掛
帳
聯
買
燃
料

辦
法
。
擬
再
施 

四
月 
一 
號
見
諸. 

再
行
宣
布
。 

根
據
該
辦
法
。. 

及
銀
行
訂
立
特
.

於
今
年
直
.大
。
約
於 

施
。
其
詳
細
處
。
則

家
主
首
先
與
煤
炭
而 

掛
帳
辦
法
。
然
後
購

賀
煤
炭
。
無
須
交
現
款
云
。

訊
塞
，且喊性爽 r
r
系
豪
F
 

向
來
主
張
平
等
待
遇
東
亞
人
。
對
於
中 

國
之
獨
立
解
放
戰
爭
援
助
•
莫
不
悉
力 

以
赴
。
乂
力
倡
禁
運
廢
鐵
於
倭
奴
。
足 

稱
是
我
阈
何
誠
忠
實
之
友
。
查
麥
夫
人 

被
選
爲
木
省
省
議
員
已
数
次
，
可
見
得 

人
愛
戴
。
域
坤
靑
年
聯
合
會
•
趁
茲
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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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
事
。
黃
星
甫
。
黃
孔
阜
。
朱
碩
存
 

。
梁
緝
光
。
列
席
候
補
理
事
黃
型
俠
。 

主
席
黃
星
甫
。
紀
錄
梁
緝
光
。(
甲
)
轴 

吿
事
項
。
一
主
席
宣
讀
上
次
會
議
紀
錄 

。
隨
將
上
次
議
案
第
五
條
議
决
案
。
修 

11-
爲 

定
期
阳
月
叫H

。
下
午
一
時
半 

至
叫
時
个
。
在
簧
路
戲
院
演
話
劇
及
放

•^r
  

*

新

漆

■

▼

紅
照
錄

達
權
社

一
敗
者
。
本
社
茲
定
於
月
之
吉
號
(
卽
星 

一
期
日)
晚
吉
時
。
召
集
全
体
大
會
。
磋 

商
要
事
。
凡
我
社
員
。
祈
依
時
撥
：儿
施 

會
。
共
同
表
决
。
以
策
也
行
。
幸
毋
音 

玉
。
是
所
切
。
。
此
佈
。

會
首
届
會
議
。
擬
於
月
之
七
號
星
期
晚 

儿
時
。
激
請
麥
夫
人
到
會
所
演
講
。
幷 

歡
迎
華
偽
各
界
前
往
。
以
聆
偉
淪
云

影
雷
簫
川
絆
代
。
並
在
捐
款
.項
下
撥
出 

二 
部
份
爲
敕
濟
西
南
太
平
洋
迫
雎
歸
阈

敗

黄
總
務
股

偽
童
」
。

。

中
華
民
國
什
二
年
•
二
月
六
日 

門
體
市
會
集
議
訊

域
坤
泗
房
之
焼
泗
亦 

㈢
推
銷
劇
券
辘
款
一- 
城
坤
南
。
酒
房
昨H
宣
佈
。 

.AH
住
：至
現
在
止•(
焼
酒
却
缺
。
每
=
杭
我
若
干

乏

一
辦
理
第
三
屆
理
監
事
就
職*
報F
續
。

各 朝
」

力
由
件
收
發
。 

。㈣
门
-
一月

—

洪
門
體
育
會
。
内
白
要
小
而
議
及
結
束
經
過

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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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
埠
洋
洋
樂
社
籌
賑
續
誌

人
。
火
勢
急
。
離
五
十
咪
之
遙
可
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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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

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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蕭

吿

慮

 

爲
通
吿
事
。
照
得
我
洪
門
立
會
。
以
反
抗
侵
略,爲
宗
旨
。8
#
 

誠
救
國
爲
信
條
。
昔
日
反
淸
復
國
。
雖
殺
身
斷
服
。
傾
產
爨
 

嘗
優
爲
之
。(
卽
雲
埠
、
域
埠
、
都
城
與
各
公
堂
破
產
$-■耿«

 

中
山
革
命
運
動
。
可
見
一
斑
)
洎
自
瀋
陽
事
發
。
七
七
禍
生
，" 

我
海
外
洪
人
。
本
向
來
之
宗
旨
。
遵
入
會
之
信
條
。
捐
款
*:W

i

風
温
骨
痛
 

跌
打
刀
傷

◎
—
卢
樂
社

爲
推
進
國
樂
影
戲
籌
欵
宣
士
一

溯
自
本
社
成
立 

方
殷
之
時
而
推
動 

之
日
而
服
務
於
後

。
迄
今
已
閱
七
載
。
一 

叔
國
的
心
聲
。
積
極
一

段«

於
東
北.淪
喪
國
難 

於
抗
戦
衞
國
全
民
動
員 

叫
捐
輸
之
熱
忱
。
奮
厲 

店
海
外
。
不
能
荷
戈
披 

南
。
良
玉
之
椁
鼓
。
稍 

。
增
俗
樂
具
，
召
集
熱

風
濕
聖
藥
暮
料
五
元 

芹
号 

跌
打
靈
藥
毎
料
五
元 

宵

舞
僑
胞

.bill. 

以
吾
人
rt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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」
梁
少

一話

偽
胞
横
牲 

銳
。
赴
前

國
之
精
神
。

而
殺
敵
。
聊
效
子
胥
之

奔
走
運
動
。
更
不
後
人
。
鹹
是
無
愧
於
先
烈
。
不
怡
於
聂

遇
匹
夫
有
賢
之
義
務
。
年
來
擴
充
乩

®
T
l
v
!
l
A

。 。
且
可
以W
 仰
自
豪
矣
。.
茲
者
。
美
國
借
械
媛
華
增
加
。
反*
 

在
望
。
而
巨
大
之
戰
鬥
將
臨
。   

e
 

重
。
不
有
慰
勞
。
何
以
鼓
舞
士 *

0

0

0

0

0

0

0

0

 

忍

置

盘

Jf
月

褒

抠

H

補
毎
料
卜
："

心
服
務
之
同
志
。
排
編
同
仇
敵
憶
之
歌
曲
。
參
加
各
社
團
籌
捐 

工
作
。
不
遺
餘
力
。 M
爲
僑
界
所
贊
許
及
協
助
。
同
人
等
已
不 

勝
其
欣
哀
。
感
謝
之
餘
。   

/1;
益
加̂

勉
者
也
。

木
社
之
紐
織
。
及
計
員
之
匸
作
。
以
敕
國
爲
職
志
。
旣
爲
僑 

衆
所
共
読
。
然
音
樂
一 
道
。
關
係
吾
人
之
心
性
。
其
功
亦
屬
不 

淺
。
并
樂
木
爲
六
藝
教
本
。
亦
爲
現
代
而
俏
之
出
樂
。
一
网
雄

行
將
開
始
。 

方
痛
苦
固
才

。
而
促
勝
利
之
實
現
。
不
有
賑
恤
。
何
以
安
撫
難
民
。
以
培
養
〔 

固
有
之
國
力
。
况
我
洪
門
。
已
有
復
國
之
光
榮
歷
史
。
敕
國Si  

優
異
成
績
於
前
。
今
茲
慰
勞
將
士
。
敕 濟
成
民
。
實
爲
急
不
®
 

緩
之
舉
。
所
望
各
坤
洪
門
執
事
。
如
已
有
洪
門
救
國
會
之
組e
 

拧
。
而
卽
加
緊
匸
作
。
速
爲
募
指
。
每
人
最
低
限
度
。
額
捐
晚

強
精

人

虛 腰
H

脳
 
/

%
料
夕
 
一 

®

兼

代

理
@

壯
之
曲
本
。
比
于
標
語
之
提
撕
。 

諸
之
宣
傳
。
陶
情
淑
德
。
可
以
勵 

潛
移
默
化
。
故
當
茲
偉
大
動
松
之 

川
。
尤
富
北
山
沉
鬱
悲
壯
虫
厲
之

議
興 

f!:
之
歌
前
。
等
於
演 

易
俗
。
聲
入
心
通
。
可
以 

代
。   

Jliil
國
艱
苦
抗
戦
的
關 

調
。
爲
民
族
火
畑
之
呼
聲

鳳
 

8
 

總

幣
守
：门
元
(
卽
次
金
六
元
)

。
名
捐
公
偷
善
。
其
未
有
洪 

會
者
。
應
卽
組
織
成
立
。
照
例
進
行
。
或
卽
由
鼓
埠
堂

南

雪

細

連

血

幾

为

架
;
五

/|; 

T
 
聲
 
窃
 
冊
允
樹
 
另
寄
代
五
帯

三

捐 部一

。
篇
集
大
款

內
力
中
四
說

I1JJ
桃
用
法 

鼠
茲
装
」1 
毎
塊
二
闻
如
不 

现
一
丿 
见
效
原
銀
奉
间 

福
機
異
寶
磁
石
鹏
碰

內
有
說
明
書
用
法 

此
石
世
界
上
最
大
魔
力
门
帶
此 

小
袋
磁
石
之
後
不
久
效
鹼
改
變 

醜
連
轉
佳
連
達
到
心
滿
意
足
 

©
病
症
玉
桂 
服
下
卽
止 

每
服
二
元
五 
貧
者
見
症
贈
送 

乾

KIN
G

 Q
U
O
N

 SH
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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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 注

部
收
集
。
以
彙
齊
濯
歸
中
央
政
府
。
分
配
爲
慰
缴
- 

前
方
將
士
。
及
救
清
後
方
難
民
之
用
。
一 
表
我
洪
門
人
士
。B
 

國
敕
民
之
熱
心
。
當
亦
爲
我
忠
誠
救
國
。
義
氣
團
結
之
洪
門
鼠
 

父
昆
仲
所
極
端
贊
成
者
他
。
特
此
通
吿
。
祈
速
進
行
。
是
所
愿
 

生
。
此
布
。 

盗

附 

例

不
容

。
;1.],1, 的
所
在

本
戯
一 
方
爲
芥
推
進
國
樂
而
研
究
。
一 
方
爲
着
參
加
敕
國
而
 

服
務
。
錢
爲.充
裕
基
金
。
收
其
宏
效
起
見
。
尖
是
放
影
我
國
抗 

戰
以
來
最
偉.大
最
光
榮
之
戰
績
篇
「
克
復
介
兒
莊
」
「
國
路
十

圖注

萬
里
」
兩
大
影
片
。
一

胞
之
"
覩
。
一
則
爲
本
社
㊀
此
項
捐
款
。
於
四
月 

111-
號
結
束
後
。
掃
數
將
款
盡
滙
中
央I
 

府
。
各
費
用
皆
由
本
三
總
部
支
理
。
不
耗
捐
款
分
文
。

瀛 

㊁
所
有
捐
款
。
無
論
多
少
。
或
團
体
或
個
人
。
均
將
名
字
數B
 

。
製
成
表
册
・
義
政
府
。
使
知
某
埠
。
某
堂 

某
社
。
第"

補
助
經
代
。•
惟
冀
我
熟
心
敕
國
僑
胞
。
本
着
以
往
推
愛
本
社
之 

熱
情
。
樂
爲
贊
助
。
庶
幾
集
腋
以
成
裘
。
社
務
推
進
。
固
賴
維 

持
。
敕
風
工
作
•
益
加
奮
勉
•
護
布
區
區
。
諒
表
同
情
。

一
后

會
"
某
人
•
捐
款
多
少
。
本
三
總
部
並
不
掠
美
。

◎

哀
謝
 

季
國
衙
侍
奉
無
狀
禍
延
，

用
元
字
彰
瑞
鄭
公
府
君
痛
於
民
國
三
十
二
年
二
月
卄
五

㊂
此
項
捐
款
結
束
後
。
將
所
有
捐
款
人
名
數
目
•
及
進
支
等
»

e

A
v
i
d

o

無
論
多
少
。
均
在
大
漢
報
洪
鐘
報
盡
量
登
出
。
以
資表摄

。

▲ 
澳
路
葯
材
舖▼

而
昭
大
公
・
至
吿
白
費
。
槪
由
大
漢
報
洪
鐘
報

・海

考
讓

喜
市
. 

喜
市
.

附
註
••
此
項
捐
款
。
凡 

有
樂
意
捐
助
者 

大
中
華
民
國
三

—
二
年

屬
華
僑
團
體
或
個
人
或
友
邦
一 

。
一 
律
歡
迎
。

弼

H
病
終
於
皇
家
醫
院
享
褥
五
十
七
歲
不
孝
遠
居
祖
國
不
能
親

鐵
精
牛
肉
汁
補
身 

酒
每
練
一
元 

珍
珠
喽
牙
粉 
警
至

三
月
三
日

視
含
一 

雲
埠

蒙
叔
伯
等
主
持
喪
事
經
于
三
月
三
日
在
 

舉
行
出
殖
禮
叨
蒙

哀
謝

0

宗
.

惠

入
花
素
車
隨
行
厚
禮
隆
情

先
叔
祖
諱
智
旺
字
聲
篤
馬
公
府
君
痛
于
民
阈
卅
二
年
二
月
廿
»
 

日
壽
終
正
寢
積
閏
享
壽
七
十
有
三
經
于
本
月
二
日
扶
柩
歸
 &
 

深
蒙
 

戚
友
昆
仲
惠
贈
腫
儀
素
車
並
臨
塲
執B
高
義
隆
情e

歿
存
均
感
哀
此
嗚
謝

1

孤
子 

未
亡
人弟

國
衞 

泣
血
稽
穎 

譚
氏 

泣
血
歛
锥 

元
英 

拭
涙
稽.首

之
入
息 

一
將
喋
完
全
用
鎔
接

學
習
鎔
接
以

存
均
感
謹
此
以
謝
 

厚
惠
列
后 

恕
不
房
呼

昌
結
宣
百
元 

昌
邦
叁
拾
元
 

黃
寬
裕
五
拾
元 

才
義
才
 «
 

華
驪 

以
上
每
卄
元 

李
南
拾
五
元 

窗
庶 

創
業 

黃
賢
避
 

黃
牛
女 

桂
俊 

每
五
元 

馬
享 

郭
德
完 

世
爵 

每
貳
位" 

廖
永
年
壹
元
五 

黃
寬
廉 

昌
積 

榮
立 

黃
章
每
壹
元
- 

致
公
堂
素
車 

金
紫
堂
車 
花
圏 

恆
兆
車 

才
美
車 

賢
才5一  

華
驥 

才
義 

仝
車 

西
人
未
市
侃
花
圈
 
黃
松
炯 

黄
賢

1B 

仝
花
圈 

昌
啟 

才
義 
華
驥
 
仝
花
圏 

*

裝
造
之
(
自
由
)
式
船

溫
哥
華
最
有
歷
史
之
卑
詩
鎔
接
學
校 

來
雲
埠
唯 
一 
商
業
實
用
之
油
機
器
學
校
 

學
習
各
種
用
油
發
動
之
機
器
 

有
函
授
科
學
晋
可
按
期
繳
納
 

在
本
校
畢
業
之
華
人
學
生
現
在
各
船
廠
 

及
其
他
匸
業
廠
任
職
者
甚
多

坎
菲
路
機
器
學
校
啟 

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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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恕
不
稱
呼
) 

黃
家
辭
甄

甄
其
明 

仝
花
圈

鄧
世
亮 

劉 
就
，
胡 

錦 

仝
花
圈 

素
車 

題
儀
七
元

容
安
民 

花
圈

元 

鄭
彰
奇 

彰
溢 

其
勝
仝
花
圈

素
車 

鄭
瑞
彰 

花
圏 

廊
儀
貳
員 

朱
祝
箕 

感
儀
貳
元

珠
那B
儀
壹
元 

郎
彰
奇
轉
儀
拾
元 

®
儀
伍
員 

彰
琮 

帝
曉 

卿
彰

阮
世
瑚 B
儀
二
元 

人 

彰
溢 

其
勝 

錦
艷 

各

彰
蕃 

華
森 

影
南 

槐
茂
各
 ̂
 儀
貳
元

,◎
鎔
接
學
校
招
生 
縊 

本
校
專
門
教
授
鎔
接
飛
機
，
電
學
，   

O
 

羸
質
學
及
燒
製
學
。
課
程
實
際
。
畢.ii  

後
當
能
稱
職
。
有
志
來
學
者
不
拘
男
！I  

。
函
商
面
商
或
由
電
話
商
量
均
由
尊
廳
 

A
ER

O

 W
ELD

IN
G

 SC
H

O
dll

及
骨
頭
。
携
往
與
爾
所
交
易
之
肉
料
商
。
由
賤
肉
料 

。
爾
倘
如
意
。
可
將
所
得
之
款
。
捐
贈
爾
本
地
之
志

㊀
爾
可
將
滴
下
之
油
。
廢 

商
依
照
鼓
立
之
價
目
給

願
收
集
廢
物
委
員
會
或
本
地
經
登
記
之
戰
時
慈
善
會
.。
或

㊁
倘
爾
本
爆
之
志
願
收
集
廢
物
委
員
會
。
鼓
有
收
集
便
利
。
將
滴
下
之
油
。
廢
脂
肪
 

及
骨
頭
捐
贈
之
亦
可
。
又
或

A
V

Â
y

◎
中
華
煙
草
公
司
啓
事 

啟
者
本
店
自
製
民
生
竹
蘭
熟
煙
供
應
僑
 

界
久
已
馳
名
向
蒙
本
埠
咨
號
代
理
 

唐
山
貨
少
恐
各
辨
代
理
未
及
调
致 

登
報
佈
吿
倘
蒙
賜
顧
請
依
上
列
門
牌
付
 

戻
前
來
定
然
快
捷
妥
當
付
上
應
命
而
取
 

價
亦
必
從
廉
批
發
也 

不
包
寄
費 

中
華
民
國
川
二
年
二
月
卄
三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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㊂
爾
本
地
之
淸
道
局 

收
集
亦
可
。

集
之
便
利
者
。
可
繼
續
將
脂
肪
及
骨
頭
置
出
街
外
。
俾
，

恥

照

 

存

此

 

脂

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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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座
連
地
段
抒
 »

1
傘

係
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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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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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意
鼓
在
喜
市
定s
一sa
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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